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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加强与横向单位或部门的合作，更好地为市委、市政府及市教育委员会提

供决策咨询，上海市教育信息调查队（以下简称调查队）将以委托方式由具备资

质的单位或部门承担部分调查项目。为规范调查工作，保证调查质量，特提出以

下管理办法。 

一、委托调查项目的管理流程 

调查队委托项目的管理按以下流程操作： 

项目发布—项目申报—审核批准—项目实施—项目结题—项目验收—材料

归档 

二、委托调查项目管理的要求 

1、项目发布 

调查队每年 3月初公开发布调查项目。调查项目分为大、中、小三类，原则

上要求年内完成。 

2、项目申报 

有意向的单位或部门填写《上海市教育信息调查队委托项目申报表》（见附

表），在规定时间内提交调查队。 

3、项目审批 

调查队负责人组织人员对申报单位和部门的资质和申报表进行评审，提出审

核意见，由调查队队长书面批准，并与中标单位或部门签订委托协议。 

4、项目实施 



委托调查项目的实施，严格根据核准的《上海市教育信息调查队委托项目申

报表》施行。若有重要变化，需及时与调查队沟通协商解决。 

5、项目结题 

委托调查项目结题后，应及时撰写调查报告，以“上海市教育信息调查队”

署名，并及时上报调查队，经审核通过后，由调查队队长出具《上海市教育信息

调查队委托项目结题确认书》。按照保密原则，报告内容和原始数据未经调查队

队长批准不得外传和使用。 

6、材料归档 

委托调查项目结题后，应及时整理有关材料转交调查队归档。材料包括： 

 《上海市教育信息调查队委托项目申报表》 

 《上海市教育信息调查队委托项目协议书》 

 项目调查方案 

 调查问卷（或访谈提纲） 

 原始数据（电子文本） 

 调查报告 

 《上海市教育信息调查队委托项目结题确认书》 

7、经费管理 

委托调查项目经审核批准后，经费由调查队队长审批划拨。立项后，凭委托

协议书到普教所办公室领取调查项目总经费的三分之一，作为启动经费；在调查

实施过程中，如有需要可以按规定使用总经费的三分之一；项目结题后，凭结题

确认书，按规定报销其余三分之一经费。 

 

 

 


